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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職簽證介紹 

. 停留簽證 

來臺目的 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尋找工作 
 

簽證效期 
 

三個月效期、多次入出境 

停留期限 
 

180天 

申請地點 
 

中華民國駐外館處 

每年限額 
 

2000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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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請尋職簽證？ 

申請條件：符合以下三條件之任一 

• 有工作經驗者，近六個月內之月平均薪資 或報酬高於新臺
幣47,971元 

• 畢業一年內且無工作經驗者，須為教育部公布之全球排名
前500大學畢業 

• 經外交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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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與申請程序(1/3) 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： 
HTTPS://WWW.BOCA.GOV.TW/CP-8-4157-61BA1-1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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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與申請程序(2/3) 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： 
HTTPS://WWW.BOCA.GOV.TW/CP-8-4157-61BA1-1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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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與申請程序(3/3) 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： 
HTTPS://WWW.BOCA.GOV.TW/CP-8-4157-61BA1-1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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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網站連結 

• 中華民國外交部 

•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

• 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聯合網站 

• 駐外館處 

https://www.mofa.gov.tw/
https://www.boca.gov.tw/
https://www.taiwanembassy.org/portalOfDiplomaticMission_tc.html
https://www.mofa.gov.tw/AddressBookDownload.aspx?n=16AC004377136463&sms=36A0BB334ECB4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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